
112 年桃園青工盃三對三籃球賽實施計畫 

一、宗旨：為普及球類運動風氣，廣植籃球運動人口，提升籃球運動水準，促進民眾身心健康，透

過以球會友增進球員情誼交流。 

二、指導單位：桃園區公所 

三、主辦單位：桃園區青年志工服務協會 

四、協辦單位：萬美玲立委服務處、福林里辦公處、豐林里辦公處、建國國中家長會 

五、承辦單位：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 

六、比賽日期：112年 8月 12日（星期六） 

七、比賽地點：建國國中綜合活動中心 

八、比賽組別及參賽資格 

（一）學校組：桃園區各公私立國中及高中職在籍學生，參賽時應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備查。 

（二）社會組：設籍桃園區之大專院校學生及社會人士，參賽時應帶身分證備查。 

九、報名資訊 

（一）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 112年 7月 31日（星期一）下午 17：00時止；8月 2日（星期

三）於建國國中網站（https://www.ckjhs.tyc.edu.tw/）公告錄取名單。 

（二）報名人數：每隊球員至多四人（3位正式選手及 1位替補選手），得採男女混隊，每人限

報一隊，不得跨隊或重覆報名。 

（三）隊伍命名：隊伍名稱請勿使用不雅字眼，如有違反，主/承辦單位有權要求參賽隊伍進行

修改。 

（四）報名方式 

1. 書面郵寄：請將報名表郵寄至建國國中學務處，地址為 330桃園市桃園區介新街 20

號，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 

2. 電子郵件：請將報名表郵寄至 s20@mail.ckjhs.tyc.edu.tw。 

（五）報名費用：學校組免費；社會組每隊報名費 300元，現場抽籤時繳交。 

十、競賽規則與實施辦法 

（一）預賽採小組循環制，複賽至決賽採單淘汰制，承辦單位得視報名狀況調整賽制。 

（二）球員經報名完成後，不得更換名單，如有冒名頂替情事，取消隊伍比賽資格。 

（三）各隊須於表定比賽開始 5分鐘前，至大會報到區完成報到手續，逾時未到者以棄權論。 

（四）所有比賽均以各隊 3人出賽開始，如未滿 3人，比賽時間開始後，由裁判宣佈棄賽，不

得有異議。 

（五）請穿著有背號球衣出場比賽，如球衣無背號，大會將提供號碼衣。 

（六）每場比賽時間至多 6分鐘（不停錶），時限內先得 6分或得分較多之隊伍獲勝。 

（七）隊伍內有女球員 1人，比賽以 1：0開局；女球員 2人，比賽以 2：0開局；均為女球員

隊伍，比賽則以 3：0開局；女球員在比賽期間，不得以其他性別球員更換。 

（八）比賽規則：採 FIBA最新國際三對三籃球規則（附件二）及附則（附件一）。 

（九）比賽用球：SPALDING LEGACY TF1000 7號球。 



十一、 抽籤及報到 

（一）抽籤時間及地點：112年 8月 12日（星期六）上午 08：30比賽現場抽籤，未到場隊伍

則由大會代為抽籤。 

（二）112年 8月 10日（星期四）公告賽程時間表、分組表及賽程圖於建國國中網站。 

十二、 聯絡方式：建國國中學務處林立山主任（03-3630081轉 310）或體育組謝瑩蓉組長（03-

3630081轉 340） 

十三、 獎勵 

（一）獎盃：取 1至 6名，每組各隊皆頒發獎盃一座。 

（二）獎金：取 1至 4名，每組第一名頒發 5000元，第二名頒發 3000元，第三名 2000元，第

四名頒發 1000元。 

十四、 申訴 

（一）比賽過程中遇爭議事項，規則上如有明文規定或相同意義之解釋者，依規定判決；若無

明確之文字敘述，則依執法裁判之判決即為終決，不得再提異議。 

（二）對選手資格提出異議者，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若球員不符資格，

經承辦單位確認屬實，則取消該球員資格及判定該隊伍落敗。 

十五、 經費：大會僅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各球隊參賽經費及保險自理（活動參加者如有下述之

疾病病史，建議參賽者請慎重評估自身安全，自行安排保險保障。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

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糖尿病、熱衰竭、中暑、高山症、癲癇、脫水等）。 

十六、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另行公布。 

 

 

 

 

 

 

 

 

 

 

 

 

 

 

 

 

 

 



（附件一）               比賽規則附則 

一、 競賽通則 

(1) 共同規範守則： 

1. 裁判之判決，球員不得提出異議，若比賽中球員言行不當，裁判有權判該名

球員技術犯規或強制驅逐出場。 

2. 各球隊隊長為場中唯一發言，不允許教練於比賽場地及/或觀眾席指導比賽。 

3. 參賽者務必攜帶證明文件備查，比賽隊伍皆可提出身份查核。 

4. 參賽者報名確定，不得更換名單，如有冒用他人身分、不符參賽資格或其他

違反本次競賽規定者，如經查證屬實，即取消該隊參賽權利或得獎資格。 

5. 凡違反球場紀律者，取消該名球員比賽資格，情節重大者取消該隊比賽資

格。 

(2) 凡比賽發生糾紛或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依執法裁判之判決即為終決，不再受

理申訴。 

(3) 比賽進行時，如遇不可抗力因素，比賽是否繼續進行或更改場地事宜，由本會協

調決定之，各球隊不得異議。 

(4) 凡排定之賽程不得任意更改，如因重大事故，必須變更時，需經大會認定並同意

核可。 

(5) 比賽期間，如遇球員互毆或球隊有關人員(含加油親友)侮辱裁判等情事發生時，

情節重大者取消全隊參賽權，若攸關晉級資格，由該場次對手獲得晉級權，最終

判決由大會決議之，遭判罰之球隊不得異議。 

二、 籃圈高度為 3.05公尺。 

三、 比賽時間：每場比賽 6分鐘，先獲得 6分者獲勝，如時間終止，則視最高分之隊伍獲

勝；除傷停或裁判暫停外，其餘時間皆不停錶。 

四、 正規比賽時間終止且雙方比分相同，將進行延長賽，延長賽前休息 1分鐘；延長賽先

獲得 2分之隊伍立即獲勝。 

球權：開賽時擲硬幣，擲中隊伍可選擇正規賽球權或延長賽開始球權。 

五、 進攻時間：以 12秒為限制。 

六、 暫停時間：無球隊暫停。 

七、 得分判定：圓弧內為 2分區域投進籃分數為 1分，圓弧外為三分區域投進籃為 2分，

罰球投進籃為 1 分。 

八、 犯規罰則 

(1) 每場比賽每名球員犯規不會因犯規次數則喪失該場比賽資格，若球隊場上人數少

於 2人，裁判得判定該隊淘汰。 

(2) 投球不中籃犯規：圓弧內罰球 1次，圓弧外罰球 2 次。 

(3) 投球中籃犯規：得分有效且投籃球員得以罰球 1次。 

九、 球權規定 



(1) 擲硬幣，擲中隊伍可選擇正規賽球權或延長賽開始球權。 

(2) 進攻方進籃後，防守方獲得球權可自行運球或傳球給隊友至三分區域外後，方可

開始進攻，不須進行洗球。球未出進攻免責區前，原進攻隊不得進行防守。 

(3) 攻守球權互換時，球員雙足均不在圓弧內或踏在圓弧上，則被視為在圓弧外。 

十、 換人規則：於死球時可進行替換，由紀錄台提示或球員自行替補上場。 

十一、 特殊規則：禁止球員灌(扣)籃，如球員違規，得分不計且該球員技術犯規一次。 

十二、 計分方法 

 循環賽採積分制，勝一場得 2分，敗一場得 1分，棄權（含沒收比賽）得 0 分。 

(1) 如兩隊積分相等時，由該兩隊相互比賽之勝隊晉級。 

(2) 相關球隊得失分差較高者。 

(3) 相關球隊得分較高者。 

(4) 整組比賽得失分差較高者。 

(5) 整組比賽總得分較高者。 

(6) 若以上準則無法判定者，應以抽籤判定。 

十三、 各隊隊員至多 4 人，設隊長 1 人，並為唯一發言人，開賽前需有 3人始可上場比

賽，不足 3人以棄權論，不允許教練在比賽場地及/或觀眾席上指導比賽。 

十四、 開賽 3分鐘內未到場者，裁判即判決棄權，得分應記錄為 W:0或 0:W (W代表獲

勝)，且棄權之隊伍不得計名次。 

十五、 參賽隊伍依大會公布賽程進行比賽，開賽球權以裁判躑硬幣決定。 

十六、 晉級決賽隊伍球員，以預賽報名為準，不得換人。 

十七、 球員必須遵守裁判之判決，如有不服，裁判有權終止比賽。 

十八、 承辦單位保有以公告方式隨時解釋、補充、修改、變更本活動之權利。 

十九、 除上述規則外，悉適用 FIBA 最新國際 3x3 籃球規則辦理。 

 

 

 

 

 

 

 

 

 

 

 

 

 

 



（附件二） 

 

 

 

 

 

 

 

 

 

 

 

 

 

 

 

 

 

 

 

 

 

 

 

 

 

 

 

 

 

 

 

 

 

 

 

 



 

 

 

 

 

 

 

 

 

 

 

 

 

 

 

 

 

 

 

 

 

 

 

 

 

 

 

 

 

 

 

 

 

 

 

 

 



 

 

 

 

 

 

 

 

 

 

 

 

 

 

 

 

 

 

 

 

 

 

 

 

 

 

 

 

 

 

 

 

 

 

 

 

 



 

 

 

 

 

 

 

 

 

 

 

 

 

 

 

 

 

 

 

 

 

 

 

 

 

 

 

 

 

 

 

 

 

 

 

 

 



 

 

 

 

 

 

 

 

 

 

 

 

 

 

 

 

 

 

 

 

 

 

 

 

 

 

 

 

 

 

 

 

 

 

 

 

 



 

 

 

 

 

 

 

 

 

 

 

 

 

 

 

 

 

 

 

 

 

 

 

 

 

 

 

 

 

 

 

 

 

 

 

 

 



（附件三） 

112年桃園青工盃三對三籃球賽報名表 

隊 名  

參加組別         □學校組             □社會組 

 
 聯絡人 

姓    名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信箱 

   

 
 球員名單 

1（隊長） 2（隊員） 

姓 名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就讀學校  

3（隊員） 4（隊員） 
姓 名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就讀學校  

 

【備註】 

一、 每隊限報名 4名球員。 

二、 請將報名表郵寄至建國國中學務處，地址為 330桃園市桃園區介新街 20號，收件日期

以郵戳為憑；或郵寄至 s20@mail.ckjhs.tyc.edu.tw。 

三、 球員參賽時應帶證明文件備查。 
 

 

 


